附表3：
加减分计分标准

	序号
	项目
	内容
	标准

	1
	减分
	通报批评
	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被区政府在全区通报批评
	每通报批评一次，在年度总成绩中单独扣1分。

	
	
	
	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被市政府在全市通报批评
	每通报批评一次，在年度总成绩中单独扣1.5分。

	2
	
	区领导批示
	未及时处理并回复区领导批示的突出问题
	对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未能按时整改到位的问题，在月度排名中单独列项扣0.5分。

	3
	
	约谈
	因排名靠后而被区政府（区监察局）约谈的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
	在年度总成绩中单独扣分，约谈一次扣1分。


	4
	加分
	中、省、市、区表彰
	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城乡环境大整治工作受到中、省、市及区政府表彰
	受到国家部委或省政府表彰，每次在年度成绩中单独加1.3分；受省级部门或市政府表彰，每次在年终考核成绩中单独加1分。受区政府表彰，每次在年终考核成绩中单独加0.5分

	
	
	现场会推广经验
	市、区政府在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
	1、市政府每召开一次现场会，在年度总成绩中单独加1分。
2、区政府每召开一次现场会，在年度总成绩中单独加0.8分。

	
	
	全区通报表扬
	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城乡环境大整治工作受到市城管局、市建委、区城管局、区建住局在全区通报表扬
	1、市城管局、市建委每正式行文通报一次，在年度总成绩中单独加0.6分。
2、区城管局、区建住局每正式行文通报一次，在年度总成绩中单独加0.4分。


